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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恐防制法之銀行實務問答集 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7月 25日 

金管銀法字第 10701121480號函修正 

問答集內容僅供參考，各會員機構應按

個案實際情形，依相關法規辦理，如遇

疑義，應以相關主管機關之解釋為準。 
Q&A 備註 

(一) 通則 

1. 資恐防制法要求金融機構通報並凍結經指定制裁對

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從哪裡可以獲得最新的制

裁名單或相關措施的資訊？ 

[答覆] 

一、 制裁名單公告於法務部調查局網站公告之資恐專

區：http://www.mjib.gov.tw/mlpc/，制裁名單主要

涵蓋四種對象： 

(一) 涉嫌犯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

罪，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重傷，而達恐嚇

公眾或脅迫政府、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

織目的之行為或計畫； 

(二) 依資恐防制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，或執行

國際合作或聯合國相關決議而有必要； 

(三) 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相關決議案及其後

續決議所指定者；及 

(四)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有關防制與阻絕大規模

毀滅性武器擴散決議案所指定者。 

二、 其他資恐防制法相關措施（如依資恐防制法第六

條所為之除名、酌留費用或許可為特定支付之決

議），亦會公告於資恐專區。 

 

2. 制裁名單多久更新一次？ 

[答覆] 

制裁名單會經常更新，並沒有一定的更新時間，建

議各金融機構密切造訪資恐專區並隨時關注制裁名

單的更新。 

 

3. 何謂「財物或財產上利益」？ 

[答覆] 

一、 資恐防制法將「財物」與「財產上利益」並列，

在解釋上「財物」之意，應與刑法上財產犯罪所

稱之「物」相當，即原則上需要有財產價值之

物；而「財產上利益」則可解釋為「（財）物」

以外，具有經濟上的一切價值之權利或利益等。 

二、 舉例而言，包括金錢、支票、匯票、金條、銀行

存款、儲蓄帳戶、票據、股票、債券、優惠券、

抵押權、質權、或其他擔保物權、倉單、提單、

1. 參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

案件扣押財產注意事

項第 3 點，為保全追

繳、追徵或抵償，得

扣押之財產，除動產

外，並包括不動產、

有價證券、債權及其

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

權利。 

2. 參酌聯合國維也納公約

http://www.mjib.gov.tw/mlp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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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備註 

受託憑證、銷售單、或其他任何所有權或債權憑

據、貸款或授信、選擇權、可轉讓票據、商業承

兌匯票、應付帳款、保單、保管箱及其內容物、

年金、或任何相同性質的金融服務。 

第 1條「定義」 

（p）款：「收益」係

指直接或間

接通過第三

條第一款確

定的犯罪而

獲得或取得

之 任 何 財

產。 

（q）款：「財產」係

指 各 種 資

產，不論其

為物質或非

物質的、動

產 或 非 動

產、有形或

無形的，以

及證明對相

關資產享有

權利或利益

的法律文件

或文書。 

3. 參酌我國刑法第 38-1

條第 4 項立法理由，

「（一）…反貪腐公

約第二條第ｄ款、第

ｅ款、巴勒摩公約、

維也納公約均指出犯

罪所得係指因犯罪而

直接或間接所得、所

生之財物及利益，而

財物及利益則不問物

質抑或非物質、動產

抑或不動產、有形抑

或無形均應包括在

內。…。爰參照德國

刑法第七十三條第二

項、日本刑法第十九

條第一項第四款、日

本組織犯罪處罰法第

二條第三項、日本麻

藥特例法第二條第四

項，增訂第四項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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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備註 

定犯罪所得包括其違

法行為所得、其變得

之物、財產上利益及

其孳息均為沒收範

圍。（二）本法所指

財產上利益，包括積

極利益及消極利益，

積極利益如：占用他

人房屋之使用利益、

性招待利益等，變得

之孳息則指利息、租

金收入；消極利益

如：法定應建置設備

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

用等。」 

4. 參酌新加坡 Terrorism 

（ Suppression of 

Financing ）  Act Cap 

325 、 美 國 31 CFR 

597.302、英國 Terrorist 

Asset-Freezing etc. Act 

2010，針對經指定制

裁對象所有之財物

（Property）或財產上

利益（interest），均有

廣泛的定義，包含經

指定制裁對象的所有

具經濟價值之財物或

利益，並包括衍生的

利益，幾乎涵蓋金融

機構所提供之所有服

務。 

4. 金融機構如有遵循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規的適用疑

義，可向哪個單位詢問？  

[答覆] 

金融機構可以電話、郵寄、傳真或其他可行方式聯

繫法務部調查局。 

電話:（02）29189746 

收件地址 ─ 23149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 

傳真 ─ （02）29131280 

Email: amld@mjib.gov.tw 

 

5. 金融機構應多久確認一次客戶是否為制裁名單上的

人？ 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28題。 



4 

Q&A 備註 

[答覆] 

應由金融機構根據內部決策及風險評估結果自行訂

定。惟請留意，如果金融機構未能有效識別並凍結

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例如：恐怖

分子的帳戶），後果將十分嚴重，金融機構將可能

面臨資恐防制法及相關金融法規裁罰處分及聲譽受

損。 

6. 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行/分支機構/子公司的帳戶

及金融往來， 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

制法第七條第二項情事，是否需通報回我國?是否

適用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

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(下稱「本辦法」)? 

[答覆]  

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行/分支機構/子公司的帳戶

及金融往來，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

制法第七條第二項情事，不需通報回我國法務部調

查局，惟仍需注意外國當地法規之遵循。 

參酌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

資助恐怖主義事項範本第

11條第 11款。 

7. 經指定制裁對象之通報和可疑交易申報之關係？ 

[答覆] 

依據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易人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；或國

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；或交易資

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、恐怖組織或

資恐有關聯者，金融機構應依洗錢防制法確認客戶

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，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

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。 

金融機構知悉客戶或其他交易人為經指定制裁對

象，其時點不限於交易發生時，因此資恐防制法通

報規定與洗錢防制法可疑交易申報規定判斷標準及

應申(通)報資料各異，應分別依規定辦理，並無已

依資恐防制法通報者即不需依洗錢防制法申報可疑

交易，反之亦然。 

鑑於資恐防制法第 7 條第

2 項規範金融機構因業務

關係知悉經指定制裁之個

人、法人或團體之財物或

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時，

應即通報法務部調查局之

規定及通報內容，與金融

機構如發現疑似洗錢交易

表徵，須依洗錢防制法相

關規定確認客戶身分，並

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可疑

交易，二者規範金融機構

須注意之義務及向法務部

調查局申(通)報之內容亦

有差異，爰應分別依洗錢

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規定

辦理。 

8. 依據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

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，如果因業務關係知悉資恐防

制法第七條第二項之情事，金融機構應自知悉之日

起十個營業日內通報法務部調查局，所謂「自知悉

之日起」從何時起算?  

[擬答] 

「自知悉之日起」是指金融機構於進行檢核後，確

認客戶及其他交易人身分或背景資料與經指定制裁

對象的資料確實相符（True Match）時起算。一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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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查確實相符（True Match）即構成知悉，自該日

起十個營業日內，金融機構應立即通報法務部調查

局。 

9. 如果懷疑客戶擬進行之交易涉及經指定制裁對象，

但因為資料不完全而無法確認是否確實為經指定制

裁對象時，該如何處理? 

[擬答] 

因為資料不完全而無法確認交易人是否確實為經指

定制裁對象時，金融機構在未能確認是否為經指定

制裁對象之前應暫停交易。金融機構宜儘速與客戶

再次確認交易人（如:受款人）是否係資恐防制法之

經指定制裁對象，如確認交易人係資恐防制法之經

指定制裁對象時，應拒絕交易並依資恐防制法凍結

該筆交易款項，同時提出資恐通報並聯繫法務部調

查局。 

 

10.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客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而其

實際受益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者，金融機構應否依

資恐防制法第七條凍結或通報? 

[答覆] 

金融機構之客戶本身未列入資恐防制法之指定制裁

名單，而該客戶之實質受益人為資恐防制法之指定

制裁對象時，金融機構對該客戶依法雖無凍結義

務，惟仍應依資恐防制法第 7 條第 2 項向法務部調

查局通報。 

本次修正內容業經法務部

107年 6月 25日法檢字第

10700097850 號函函復同

意在案。 

11.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的財物或財產

上利益時，應及時通報並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

項予以凍結，惟如發現有酌留管理之必要費用、支

付金融機構或其他第三人債務、抵銷等其他即時處

置之需求時，該如何處理? 

[答覆] 

一、 金融機構就其所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的財

物或財產上利益，如果有支付必要費用或債務、

抵銷等處置之需求時，應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

一項申請並取得資恐防制審議會之許可後，始得

為之。 

二、 如金融機構於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提出通

報時，已有前述處置之需求者，金融機構得在通

報書「潛在第三人權利義務」、「稅費評估」、

「即時處置需求」等相應欄位中敘明相關情事，

以即時由法務部調查局呈報給資恐防制審議會決

議是否許可。 

三、 請參見本問答集第（三）節「凍結實務釋疑」針

對凍結特定帳戶或資產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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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之通報 

1. 金融機構如果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通

報，會不會違反對客戶的保密義務？ 

[答覆] 

不會，依據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，金融

機構因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

利益及所在地而通報法務部調查局者，免除其業務

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。 

 

2. 依資恐防制法應通報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金額門

檻嗎？ 

[答覆] 

沒有，應通報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論金額大小皆

應依資恐防制法通報。 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44題。 

3. 金融機構可以用什麼方式通報？ 

[答覆] 

金融機構應填寫通報書（於封面頁填入通報機構名

稱、聯絡人姓名並加蓋機構戳章）並附上相關資

料，以郵寄、傳真或其他可行方式通報予法務部調

查局。 

收件地址 ─ 23149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 

傳真 ─ （02）29131280 

Email: amld@mjib.gov.tw 

並以電話確認 

電話:（02）29189746 

 

4. 金融機構辦理通報之人員，因業務知悉經指定制裁

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其所在地，而向法務部

調查局通報之事宜，應否令其保守秘密並防止通報

資料及消息洩漏？ 

[答覆] 

金融機構因業務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

上利益或其所在地，而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，其人

員依銀行法第 28 條及第 48 條等，就通報資料保守

秘密。 

考量制裁名單為公開資

訊，以及本法並未就通報

事宜有類似疑似洗錢申報

之特別保密義務規定(洗

錢防制法第 17 條)，就通

報資料之保密，宜回歸銀

行法第 28條、第 48條等

一般保密義務之規範。 

5. 該年度若無通報，是否需提供年度報告予法務部調

查局? 

[答覆] 

「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

及所在地通報辦法」第 3 條第 3 款規定金融機構以

每年 12 月 31 日為結算基準日，應依法務部調查局

所定之格式編製年度報告，記載該金融機構於結算

基準日當日依本法第七條所管理或持有一切經指定

制裁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並

於次年 3 月 31 日前提報法務部調查局備查。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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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確認，若當年度並無通報案件，無庸

提供年度報告。 

(三) 凍結實務釋疑 

1. 何謂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所指的「金融帳

戶」？ 

[答覆] 

一、 只要是能儲存資金或係因金融機構與客戶建立業

務關係而提供商品、服務或其他金融交易者，都

屬於金融帳戶。包括但不限於支票存款、活期存

款及定期存款帳戶、投資帳戶、基金、黃金存摺

帳戶、電子支付帳戶、交易帳戶、保管帳戶、衍

生性金融商品、信託帳戶等等。 

二、 所謂「資金」，包含貨幣、通貨、旅行支票、個

人支票、銀行支票、匯票、股票、債券、信用狀

和任何其他可轉讓票據或是任何跟前述交易有關

之電子憑證。 

參 酌 美 國 31 CFR 

597.310。 

另依照 Basel Committee 

定 義 “An account is 

defined as any formal 

banking or business 

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y 

a bank to provide or engage 

in products, services, 

dealings, or other financial 

transactions.” 

2. 金融機構業務實務上，哪些情形該注意是否會造成

「其他足以變動其數量、品質、價值及所在地」之

行為？ 

[答覆] 

一、 金融機構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的財物或財產上利

益，如不屬於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

指之「金融帳戶、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」的情形

時，應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，

即不得為移轉、變更、處分、利用或其他足以變

動其數量、品質、價值及所在地之行為。 

二、 金融機構業務如涉及保管箱、非資金類的擔保品

或信託財產、提單等，應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

一項第二款辦理。 

 

3. 如果凍結了客戶的資金或拒絕交易，該怎麼跟我的

客戶說明？ 

[答覆] 

金融機構得通知其客戶，說明已依資恐防制法凍結

其資金或有拒絕交易之情事，客戶得依資恐防制法

第五條或/及第六條相關規定申請除名、酌留費用或

許可為特定支付。 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41題。 

4. 如果經指定制裁對象試圖來我們銀行開戶，我該如

何處理？我應該先開戶再把錢收下嗎？ 

[答覆] 

依照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，銀行不得為

經指定制裁對象收集或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。因

此，銀行不得為經指定制裁對象開戶。如果銀行一

旦持有或控制任何經指定制裁對象的財物或財產上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42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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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時，銀行必須馬上凍結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。

也就是說，即便銀行拒絕為經指定制裁對象開戶，

如果銀行收到經指定制裁對象提出開戶的申請時，

同時也拿到了開戶申請的資金，銀行不得受理開戶

且應馬上凍結那筆資金。 

5. 凍結資金如何處置？ 

[答覆] 

一、 既有客戶 

(一) 客戶帳戶未關戶之情形：銀行可以依照在該

名客戶被指定為制裁名單對象之前，銀行與

該名客戶原先的契約內容管理該筆資金並計

息（如有），但銀行不得對該資金為資恐防

制法所禁止之行為，包括但不限於為客戶提

款、匯款或轉帳等。資金可以置於該銀行既

存帳戶，並註記為依資恐防制法凍結之帳

戶，該帳戶只有在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經資恐

防制審議會決議的情況下才可借記扣款，有

些銀行選擇就各筆凍結交易（資金）分開開

立 帳 戶 ， 也 有 銀 行 會 用 一 個 總 帳 戶

（omnibus），下面再分子帳戶來儲存各筆凍

結資金。 

(二) 與客戶終止業務關係之情形者：若客戶於建

立業務關係後為經指定為制裁對象時，銀行

得依契約約定與客戶終止業務關係。於此情

形下，就凍結之客戶資金，銀行得以開立總

帳戶（omnibus）之方式來儲存各筆凍結資

金。 

二、 非既有客戶 

如果是非既有客戶的資金遭凍結後，因帳戶未開成

或資金所有人無帳戶，銀行可將款項列為其他應付

款，待之後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再處理。 

參照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32題。 

參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

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

法第 11條。 

6. 若銀行收到客戶匯款給指定制裁對象的指示該如何

處理? 

[答覆] 

若銀行收到客戶匯款的指示，明確要求在其所有帳

戶上扣款給指定制裁對象時，銀行必須遵循指示進

行扣款，把相關款項予以凍結，並通報法務部調查

局。 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53題。 

7. 被凍結之資金種類是股票、債券、信用狀或其他有

價證券時，金融機構應如何處理？ 

[答覆] 

若被凍結之資金種類是股票、債券、信用狀或其他

有價證券，而無法馬上兌現時，金融機構得以資金

參 酌 美 國 31 CFR 

597.203。 
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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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之原有形式持續持有至到期日屆至或結/清算為

止。金融機構亦得支付該金融商品所衍生之任何股

利、利息、或其他收入給凍結帳戶，但金融機構應

防止被凍結的資金為經指定制裁對象直接或間接所

利用。 

8. 如果被凍結的資金在被凍結前是存放在利息帳戶，

資金被凍結後銀行應該付多少利息？ 

[答覆] 

可參見 Q5，如銀行與該名客戶原先契約內容約定

有計息，則依原先契約約定給付利息。 

 

9. 金融機構可以從凍結帳戶中扣取一般服務費嗎？ 

[答覆] 

一、 金融機構於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取得資恐

防制審議會決議的許可後，可以對遭凍結的帳戶

扣取一般服務費用，該費用必須和既有公告的相

關服務收取標準或受制裁者於受制裁前所約定之

標準一致。 

二、 故金融機構得於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提出

通報時，在通報書「稅費評估」欄位中敘明相關

服務費用及收取標準，以即時由法務部調查局呈

報給資恐防制審議會決議是否許可。 

三、 前述一般服務費用，包括受凍結帳戶所有人所積

欠之跨行轉帳、跨行提款、預借現金、繳費等金

融服務之手續費、調取交易憑證紀錄、對帳單影

本、信用報告申請費用、掛號郵寄費、保管費、

或其他類似收費。 

參 酌 美 國 31 CFR 

597.504、OFAC 問答集第

34 題，許可金融機構對

遭凍結的帳戶扣取一般服

務費用。 

10. 第三人可以匯款至金融機構的凍結帳戶嗎？ 

[答覆]  

第三人可以匯款至金融機構的凍結帳戶，金融機構

應將匯入之款項凍結並依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

提出通報。 

參 酌 美 國 31 CFR 

597.503、英國 OFSI 問答

集。 

11. 若借款人被指定為制裁對象時，銀行與借款人間的

授信和貸款合約應如何處理？擔保品應如何處理？ 

[答覆] 

一、 銀行應依資恐防制法向法務部調查局即時通報，

在通報書中宜敘明授信和貸款合約之主要法律權

利義務關係及授信現狀。如果有擔保品（不論是

否為經指定制裁對象所提供），也需載明擔保品

之敘述及權利範圍。 

二、 銀行應停止一切履行授信和貸款合約相關之授信

行為（例如：允許動撥借款）。 

三、 如欲就擔保品行使權利，銀行應依據資恐防制法

第六條第一項向資恐防制審議會申請並取得決議

 
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http://www.ecfr.gov/cgi-bin/text-idx?c=ecfr&SID=536d46786b2cf91e15af320ee7f1008a&tpl=/ecfrbrowse/Title31/31cfr501_main_02.tp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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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後，始能對擔保品進行拍賣、抵銷或其他處

分之行為;此外如拍賣或處分擔保品依法需取得執

行名義者，銀行應先取得執行名義後才能向資恐

防制審議會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申請決議

許可。 

12. 在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，如果強制執行債務人（含

抵押物所有人）被列為經指定制裁對象，身為債權

人的金融機構該如何處理? 

[答覆] 

一、 經金融機構聲請後由法院進行強制執行程序過程

中，如強制執行債務人被列為經指定制裁對象，

此時銀行宜儘速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向資

恐防制審議會申請決議許可。 

二、 金融機構同時應通知執行法院該強制執行標的物

在尚未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取得資恐防制

審議會許可前應予以凍結，請求法院為暫時停止

強制執行之裁定，並於取得審議會許可後再請求

法院續行執行程序。 

參酌強制執行法第 18 條 

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

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停止

執行。 

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

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

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

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

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，或

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

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

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

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 

強制執行之裁定。 

13. 若是在跨國匯款中，銀行擔任轉匯銀行的角色時，

應確認哪些交易方為制裁對象？ 

[答覆] 

如果在跨國匯款中或其他由銀行擔任中介方角色之

類似交易中，銀行單純擔任中間轉匯銀行

（intermediary bank），由於並未與終端也就是最終

付款及最終收款方有任何直接的商業或交易關係，

應僅需針對跨國匯款交易中所顯示之匯款、受款方

及相關銀行對進行受制裁清單的確認。 

如確認匯款、受款方及相關銀行係依資恐防制法經

指定制裁對象時，銀行應依資恐防制法凍結該筆交

易款項，並向法務部調查局提出通報。 

參酌美國 OFAC問答集第

116題。 

14. 銀行擔任次保管銀行之角色，若主要保管銀行被制

裁時，次保管銀行該如何處理？ 

[答覆]  

一、 若主要保管銀行被指定為制裁對象時，次保管銀

行不得依原次保管契約再提供任何服務。且如果

次保管銀行為主要保管銀行（指定制裁對象）持

有任何第三方之財物或利益者，該財物或財產上

利益亦應被凍結且不得返還給主要保管銀行或第

三方。 

二、 惟第三方得依據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

經法務部調查局向資恐防制審議會申請許可，由

經指定制裁對象支付或履行其於受制裁前對善意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4&FLNO=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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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負擔之債務。 

15. 金融機構與經指定制裁對象於制裁前已進行之衍生

性金融商品交易，於被制裁後，該衍生性金融商品

該如何處理? 

[擬答] 

一、 金融機構與經指定制裁對象於制裁前已進行之衍

生性金融商品交易，於被制裁後，銀行可依與客

戶之契約內容處分客戶所有部位，立即進行終

止、進行結算或平倉。惟若有前述處分需求，銀

行於填寫通報表時，應清楚說明已採或擬採措

施。 

二、 金融機構應確保經指定制裁對象不能提領、移轉

該交易帳戶的任何資金。 

參酌英國相關實務。 

16. 在信託架構下，何種對象被制裁才適用資恐防制法

凍結規定？ 

[答覆] 

依據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，銀行應凍結經指定

制裁對象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其中財產上利益，

在依據我國信託法成立的信託架構下，應包含任何

依信託法得對信託財產主張管理、處分、受益、控

制等權利及利益，因此委託人、受託人、信託監察

人及受益人或其他可有效控制該信託帳戶或財產之

人如為指定制裁對象時，金融機構應凍結該信託帳

戶或財產。 

參酌銀行業防制洗錢及打

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

第四點 

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

恐怖主義注意事項範本第

四條 

…三、  前款第三目規定

於客戶為法人或信託之受

託人時，應瞭解下列資訊

以確認客戶之實際受益

人：... （二） 客戶為信

託之受託人時：應確認委

託人、受託人、信託監察

人、受益人及其他可有效

控制該信託帳戶之人。 

17. 保管箱應如何凍結？ 

[答覆] 

一、 銀行需通知法務部調查局其持有經指定制裁對象

的保管箱。當保管箱內容物不明時，銀行應於通

報表中說明該保管箱之內容物不明，銀行在通報

時不需先打開或檢查保管箱。 

二、 凍結期間如因司法、警察機關調查犯罪之需要，

銀行得參酌銀行辦理保管箱業務自律規範第十四

條規定，不通知承租人逕行會同司法或警察機關

依法搜索或扣押置放物。 

三、 保管箱依法凍結後，於租期屆至後，銀行可以視

業務需要於取得資恐防制審議會之決議許可之

後，會同法院公證人辦理破封開箱手續，並於同

一營業處所範圍內移動及妥善存放保管箱內容物;

但應注意不得為資恐防制審議會決議許可範圍外

參酌英國 OFSI 問答集

（ Financial sanctions: 

guidance） 9.2.8。 

 

參酌銀行辦理保管箱業務

自律規範: （一）第十四

條（扣押及強制執行程

序） :「為避免危害公共

安全，或因司法、警察機

關調查犯罪之需要，銀行

得不通知承租人逕行會同

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搜索

或扣押置放物；置放物經

扣押者，銀行應即將其情

形 以 書 面 通 知 承 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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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移轉、變更、處分、利用或其他足以變動其數

量、品質、價值及所在地之行為。 

四、 需注意的是，凍結期間內未取得資恐防制審議會

之決議許可前，銀行不得讓經指定制裁對象及任

何第三人接觸其保管箱或取得內容物。 

人。…」；及（二）第十

條（未辦理續退租作業程

序） :「…承租人於租期

屆滿經銀行通知後，逾雙

方約定期限未辦理續租，

或租約經終止，而承租人

未於銀行通知期限內，配

合辦理停止使用保管箱事

宜者，依照雙方契約銀行

得依法請求公證人或通知

承租人之聯絡人，會同辦

理破封開箱手續，並得使

用攝影、錄影或其他科技

工具記錄其過程，惟考量

其他因素認為不宜破封開

箱者，得緩辦之。」 

18. 可以更正先前填寫錯誤的凍結帳戶資訊嗎？ 

[答覆] 

如果是在該經指定制裁對象受制裁之前已存在的錯

誤資訊，而且帳戶使用約款允許金融機構更正錯誤

的帳戶資訊時，金融機構可以逕自更正該錯誤而不

用經資恐防制審議會決議，但是金融機構必須立即

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前述更正。 

參酌英國 OFSI 問答集

（ Financial sanctions: 

guidance） 9.2.5。 

19. 可以對凍結的帳戶主張抵銷嗎？ 

[答覆] 

除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處理參見 Q15 外，其他情形，

金融機構應向資恐防制審議會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

第一項申請並取得其決議許可後，才能對凍結的帳

戶主張抵銷。  

 

 


